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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境內基金集中清算業務操作辦法 

民國 112 年 1 月 18 日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 1 1 0 3 6 4 8 0 5 號 函 核 定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1 年 5 月 12 日金

管證投字第 1110335578 號令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境內基金集中清算業務，係指本公司提供境內

基金集中清算平台（以下稱集中清算平台），辦理境內基金申購、

買回、轉換、收益分配及清算等交易資訊傳輸及款項收付作業 (以

下稱集中清算業務)。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之銷售機構，以下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

金之基金銷售機構為限： 

一、與投資人簽訂特定金錢信託契約之信託業。 

二、以運用財富管理專戶為投資人執行資產配置申購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之證券經紀商。 

三、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三十八條規定設立基金款項收付專

戶之證券經紀商。 

證券經紀商及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

金，並透過本公司境內基金交易平台辦理款項收付作業者，其與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間之集中清算業務，由本公司納入集中清算平台

辦理。 

第 四 條  本公司經營集中清算業務，除遵照有關法令規定外，並依據本

辦法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公司營業時間及休假日，準用本公司業務操作辦法第七條

及第八條之規定。 

第 六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委託本公司辦理集中清算業務並使用集中

清算平台前，應與本公司簽訂契約。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本公司規定，於集中清算平台輸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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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資料，並確認銷售機構及其指定之金融機構款項帳戶：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公司名稱、地址、聯絡人員及電話等

資料。 

二、基金名稱、基金種類、基金申購及買回轉換收單時間、基

金專戶等資料。 

三、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資料異動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本公司規定辦理更

正。 

第 七 條  基金訂定募集及銷售總額或依規定停止募集及銷售者，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於達到總額或停止募集及銷售時，應通知本公司，本

公司於接獲通知後，即停止辦理申購資訊傳輸及款項收付作業；恢

復時，亦應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於接獲通知後，即恢復辦理之。 

第 八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銷售機構之契約，應約定銷售機構須配

合本公司集中清算業務相關規定辦理基金交易資訊傳輸及款項收

付作業。 

第 九 條  集中清算業務之相關資訊、報表通知及確認事宜，本公司與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間應透過集中清算平台辦理；與銷售機構間應透

過基金資訊傳輸平台辦理。 

第二章 基金申購作業 

第 十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受理銷售機構之基金申購申請時，應由銷

售機構將申購資料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於每一營業日各基金申購交易截止時間後，將前項申

購資料與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之申購資料彙整，產製申購下單彙總

表，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核對。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現申購

資料有誤時，應即洽銷售機構查明，並由銷售機構於本公司規定

時間內將更正之申購資料通知本公司。 

前項申購交易截止時間以上午十一時(以下稱上午收單)及下

午四時三十分(以下稱下午收單)為限；申購更正截止時間上午收

單者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為限，下午收單者以下午五時為限。 

第 十一 條  本公司於每一營業日，就各申購交易截止時間之下單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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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銷售機構別，將同一幣別之所有申購款項合計彙總，編製申購款

項結算表，提供銷售機構核對；另按基金級別，將所有申購款項合

計彙總，編製申購款項結算表，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核對。 

      銷售機構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現前項資料有誤時，應即洽

本公司共同查明原因更正之。 

第 十二 條  銷售機構應依據申購款項結算表之內容，於下列時間，將申購

款項匯入本公司指定之銀行帳戶： 

一、上午收單者，申購日下午一時前。 

二、下午收單者，申購日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銷售機構如欲自行向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支付申購款項，應於申

購款項收付截止時間三十分鐘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依其通知重新

編製申購款項結算表，提供銷售機構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核對，銷

售機構應依變更後之申購款項結算表辦理款項支付作業。 

第 十三 條  本公司於前條第一項申購款項收付截止時間後，辦理申購款

項結算表與匯入申購款項之比對，並將比對結果及申購款項收訖

資料，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銷售機構。 

 前項比對作業完成後，本公司即將同一基金級別之各銷售機

構申購款項及境內基金交易平台收付之申購款項合計彙總，匯撥

至各基金專戶，並於當日完成作業。 

銷售機構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完成申購款項匯入者，除申購外

幣計價基金或多幣別基金之外幣級別，且已提供款項收付截止時

間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外，本公司就該銷售機構同一幣

別之所有申購交易，得不辦理款項收付作業，由銷售機構自行辦理

款項收付作業。 

第 十四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將申購下單彙總表之各基金申購單位數

、淨值等申購確認資料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提供銷售機構並傳送

至境內基金交易平台。 

第三章 基金買回作業 

第 十五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受理銷售機構之基金買回申請時，應由銷

售機構將買回資料通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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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每一營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買回交易截止時間後，

將前項買回資料與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之買回資料彙整，產製買回

下單彙總表，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核對。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現買回資料有誤時，應即洽銷售機構查明，並由銷售機構於申請買

回當日下午五時前將更正之買回資料通知本公司。 

第 十六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將買回下單彙總表之各基金買回金額、

淨值、付款日期等買回確認資料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提供銷售機

構並傳送至境內基金交易平台；資料異動時，亦同。 

第 十七 條  本公司於付款日前一營業日依買回確認資料，按基金級別，將

同一付款日之所有買回款項合計彙總，編製買回款項結算表，提供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核對；另按銷售機構別，將同一付款日之同一幣

別所有買回款項合計彙總，編製買回款項結算表，提供銷售機構核

對；買回確認資料異動時，亦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銷售機構發現前項資料有誤時，應即洽

本公司共同查明原因更正之。 

第 十八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據買回款項結算表之內容，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於付款日中午十二時前，將買回款項匯入本公司指定之

銀行帳戶。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如欲自行向銷售機構支付買回款項，或自

行將買回款項匯撥至本公司辦理境內基金交易平台款項收付作業

開立之銀行帳戶（以下稱境內基金交易平台銀行帳戶），應於買回

款項收付截止時間一小時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依其通知重新編

製買回款項結算表，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銷售機構核對，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應依變更後之買回款項結算表辦理款項支付作業。 

第 十九 條   本公司於前條第一項買回款項收付截止時間後，辦理買回款

項結算表與匯入買回款項之比對，並將比對結果及買回款項收訖

資料，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銷售機構並傳送至境內基金交易

平台。 

              前項比對作業完成後，本公司即將買回款項按銷售機構別及

境內基金交易平台，就同一付款日所有買回款項合計彙總，匯撥

至各銷售機構指定之金融機構款項帳戶及境內基金交易平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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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並於當日完成作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完成買回款項匯入者

，除買回外幣計價基金或多幣別基金之外幣級別，且已提供款項

收付截止時間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外，本公司就該基金

級別所有買回交易，得不辦理款項收付作業，由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 

第四章 基金轉換作業 

第 二十 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受理銷售機構之基金轉換申請時，應由銷

售機構將轉換資料通知本公司。 

              本公司於每一營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轉換交易截止時間後，

將前項轉換資料與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之轉換資料彙整，產製轉換

下單彙總表，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核對。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現轉換資料有誤時，應即洽銷售機構查明，並由銷售機構於申請轉

換當日下午五時前將更正之轉換資料通知本公司。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將轉換下單彙總表之各基金轉換金額、

淨值、單位數等轉換確認資料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提供銷售機構

並傳送至境內基金交易平台。 

第五章  基金收益分配及清算作業 

第二十一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基金收益分配時，應將收益分配公告、

收益分配比率，及各銷售機構、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之收益分配款項

或單位數總額、收益分配發放日等收益分配資料通知本公司，由本

公司提供銷售機構並傳送至境內基金交易平台；資料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於收益分配發放日前一營業日依收益分配資料，按基

金級別，將同一收益分配發放日所有收益分配款項合計彙總，編製

收益分配款項結算表，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核對；另按銷售機構

別，將同一收益分配發放日之同一幣別所有收益分配款項合計彙

總，編製收益分配款項結算表，提供銷售機構核對；收益分配資料

異動時，亦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銷售機構發現前項資料有誤時，應即洽

本公司共同查明原因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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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據收益分配款項結算表之內容，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於收益分配發放日中午十二時前，將收益分配款項

匯入本公司指定之銀行帳戶。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如欲自行向銷售機構支付收益分配款項，

或自行將收益分配款項匯撥至境內基金交易平台銀行帳戶，應於

收益分配款項收付截止時間一小時前通知本公司，本公司依其通

知重新編製收益分配款項結算表，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銷售

機構核對，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依變更後之收益分配款項結算表

辦理款項支付作業。 

第二十四條  本公司於前條第一項收益分配款項收付截止時間後，辦理收

益分配款項結算表與匯入收益分配款項之比對，並將比對結果及

收益分配款項收訖資料，提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銷售機構並傳

送至境內基金交易平台。 

              前項比對作業完成後，本公司即將收益分配款項按銷售機構

別及境內基金交易平台，就同一收益分配發放日所有收益分配款

項合計彙總，匯撥至各銷售機構指定之金融機構款項帳戶及境內

基金交易平台銀行帳戶，並於當日完成作業。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完成收益分配款項匯

入者，除收益分配外幣計價基金或多幣別基金之外幣級別，且已提

供款項收付截止時間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外，本公司就

該基金級別所有收益分配，得不辦理款項收付作業，由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自行辦理款項收付作業。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規定，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辦理基

金清算作業時，準用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傳送至境內基金交易平台之資訊及匯撥至境內基金交

易平台銀行帳戶之款項，本公司依辦理境內基金交易資訊傳輸暨

款項收付作業要點，辦理資訊傳輸及款項收付作業。 

第二十七條  基金如屬外幣計價基金或多幣別基金之外幣級別，本公司應

於完成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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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比對作業後，當日辦理指示匯撥作業，不受第十三條第二項、第

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應於當日將款項匯撥至各基金

專戶或各銷售機構指定金融機構款項帳戶之限制。 

第二十八條  天然災害侵襲或其他不可抗力事故之發生，致本公司無法辦

理集中清算業務之處理方式，由本公司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辦理集中清算業務之資料，本公司至少保存十五年。 

第三十條  集中清算業務之配合事項及本辦法規定相關作業之手冊，由本

公司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